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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文明视阈中的被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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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被选举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长期以来, 被选

举权少有系统理论研究,在实现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文章对被选举权的内涵、特征和意义

进行了理性思考, 探讨了被选举权日益渴求的主要原因和现实阻碍的主要表现,提出以实行竞争性选举统领选举制度改革来

更好地实现被选举权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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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选举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 最能体现

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长期以来,被选举权

少有系统理论研究, 在实现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影响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本文结合我国政治领域的现状, 试图

对被选举权问题作些深入研究。

一  被选举权: 应然权利的认知

(一 )被选举权的内涵

被选举权, 指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法

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被选择为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或某些国家

机关领导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作为一项权利,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责任角度来说,权利人具有承担责任与

否的选择权, 任何人不得强制他人担任代议机关代表和国家

特定公职人员, 并要求其承担该职务需要承担的责任;另一

方面, 从权利角度来说, 权利人具有与其他权利人平等地获

得代议机关代表和国家特定公职人员任职资格的权利, 任何

人非经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不得对此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

被选举权就其性质来说, 是政治权利中的参政权,是人

民当家作主权 [ 1]。被选举权不是一项实在地权利, 并不自然

实现。被选举权是一项积极的权利,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

以特定的方式和行为予以主张才能实现的权利。被选举权

作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平等享有的权利,在选举活动的不

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参选权、竞选权、候选权、当选权、

任职权、辞职权 [ 2]。

(二 )被选举权的特征

普遍性, 即普遍被选举权,它是指享有被选举权的主体

范围而言的。其含义是: 凡具有中国国籍,达到一定年龄 ( 18

周岁 )的公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外, 都有被选举权。

平等性,即平等被选举权, 是指法律上所有有被选举权

的公民都平等地参与选举、尽力实现被选举权,不能因身份、

地位、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地位、教育、职业等的不同而有

影响,即不允许任何被选举人享有任何特权, 也不允许对任

何被选举人有任何限制和歧视。

公开性,选举活动要求有一套科学的制度、合适的程序,

使得选举过程透明、公正, 为选民信服, 从而尊重选举的权

威。没有必要的、合适的实现形式, 使每一个选民都能透视

整个过程,民主就会落空 ,被选举权就难以切实实现。

国家保障性,即就权利的实现保障而言, 被选举权要求

国家切实保障,以成功地实现被选举权。在我国目前, 主要

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政治保障,被选举权不是靠自身的努力

就能实现的,被选举权不仅要求享有被选举权的选民有参与

选举活动的资格,更强调有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其当选的通

道,国家必须有这样的制度设计以提供这样的平台。二是物

质保障。在我国,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这里的选举经费,

当然应指整个选举过程中选举的组织、权利的实现等所有方

面的必要经费。有学者认为, 被选举权的实现, 特别是竞选

产生的费用应由本人支付,这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和法

律规定的本意相违背的。三是司法保障。被选举权是公民

的一项神圣的民主政治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非法剥

夺公民的政治权利,更不得用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妨碍选民

自由地行使被选举权,如有违背,要受法律制裁。

(三 )被选举权的意义

第一,可以大大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落实公民

的被选举权,实现 /人人参加管理0, 必然要健全选举制度和

改革政治体制,提升民主理念,促进政治文明发展。

第二,可以实现大众化参政, 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



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成熟的表现和政治稳定的需要。亨

廷顿说: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

的政治组合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程度。0 [ 3]广泛参政可

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影响力。有专家指出,什么时候公民的

大部分游离于正常的政治渠道之外,不能共同参与决定他们

生活的决策, 这一国家的政治空气就变得具有潜在的爆发

性 [ 4]。我国是一个已经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 处于现代化

进程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动乱, 不断频发群体性事件便是最好

的说明。让广大民众更多地实现被选举权, 合法地参与政

治, 实现自己的利益,便能较好地释放社会压力,稳定政治秩

序。

第三, 可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

有机统一。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进

一步完善民主选举的机制, 保障选举人的意志得到充分尊

重, 使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真正得到保证。这样, 中国共产党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执政的实质性民主,就可以不断地

通过政治选举的程序性的量化民主来确认和保障。实现人

民当家作主, 需要党的领导, 也需要法律的保障。落实公民

的被选举权, 使代表的来源真正具有人民性, 进而通过国家

立法机关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国家意志和人民意

志在本质上就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第四, 可以有效化解社会利益冲突,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尊重和完善被选举权, 在现行的法律基础上改革和完善人大

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产生方式、遴选机制, 使之成为人民

群众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表达的主渠道, 从而整合多元利

益、调控利益关系、协调利益矛盾,在法治化的环境中相互博

弈达成共识。通过被选举权的完善,还可以促进政治系统的

新陈代谢。通过竞争性选举, 真正实现被选举权, 权力机关

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就由民意决定,原有的力量对比格局

发生根本性变化, 权力代表和官员利益取向和行为模式也发

生相应改变, 他们在分配社会有限利益时,不得不改变过去

那种只对上级负责的做法而优先考虑社会公平正义、民众正

当要求, 会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方向分配, 不同社会群体

的利益需要都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矛盾

减少、缓和,政府和民众、官员矛盾也趋于平缓, 社会上更多

呈现和睦相处、互让互谅的景象, 和谐社会也才能建成。

二  被选举权现状: 日益渴求与现实阻碍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公民政治参与的热

情日益高涨, 对被选举权的渴求汹涌澎湃, 然而,被选举权的

实现在我国还有许多阻碍。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一 )被选举权日益渴求的原因

第一, 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十七大把人

民民主提到社会主义生命的高度加以强调。人民更多地政

治参与, 真正地行使民主权利,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第二,

这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经济改革催生了人们

的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 人们通过参与选举行使被选举权在

合法性渠道内寻求利益诉求的实现以改善权力治理结构。

第三, 现行选举制度中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选民的被选

举权不能完美地被保护和实现。选举制度的各种缺陷和不

足,使得更多的被选举权被实在地排除在外。5选举法6虽

经多次修改, 依然不能满足政治实践的进步要求。长期的

/淤堵0, 使问题日益严重, 高位 /泄洪0的压力越来越大, 人

们迫切要求真正地参与选举, 实实在在的行使被选举权。

(二 )被选举权的阻碍

1、选举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的选举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优越的, 但在一些具体环

节上仍然不适应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要求。

( 1)候选人产生机制存在问题。候选人产生是整个选

举过程中的关键。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缺乏充分的

竞争性、合理性、民主性。选举法规定,候选人提名有两种方

式:党派、团体提名和代表联合提名。各地的实际做法是偏

好政党团体提名方式, 强调组织安排、组织领导。候选人往

往由选举委员会说了算, 不管当事人是否有从政意愿、热情

和能力。当候选人多于规定人数时, 现行选举法 31条专门

设立了候选人的正式确定阶段, 在这一阶段有一个颇为 /讲

究0的 /讨论、协商0过程, 但对这一具体过程, 选举法却语焉

不详。 /按照大多数选民意愿 0, 怎么按照? 实质还是选举

委员会在操作。 2004年修改5选举法6增加了候选人名额超

员时可预选,但非必经程序, 各地实行不多, 实质进步不大。

这一 /过滤0过程最受诟病,使选择打上 /权力0烙印, 饱受暗

箱操作的质疑。不改变这种制度环境, 公开、透明、讲程序,

被选举权就不可能得到很好地实现。

( 2)候选人介绍制度的单薄阻碍了候选人与选民之间

的交流。根据我国现行选举法的规定, 候选人本人并不存在

自我介绍的权利和义务, 甚至无需与选民见面, 选民的知情

权只能通过选举组织机构或候选人的推荐单位间接获得。

同时,候选人的介绍内容也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倾向, 基本上

仅限于候选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再简单不过的

内容。这一制度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选民对候选人的道德

水准、政治素质、议政能力等一无所知, 更不知道候选人的政

见以及能否忠实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就选择了某人, 选举就

失去了其最起码的意义。

( 3)选举过程质量不高, 形式化现象严重。在选举实践

中,大部分选民的选举行为是政治动员的一种结果, 有学者

评价 /已模式化的选举过程, 不但选举组织者已对各个步骤

熟烂于心,就是选民亦习惯于一次一次地被呼来唤去, 机械

的重复选民登记、投票等过程,制度化、模式化的程序, 正不

可避免地走向形式化,使选举逐步蜕变为一种认认真真走过

场的形式,在轰轰烈烈的声势下, 掩盖的恰似选举的活力正

在逐渐萎缩的无可回避的事实。0 [ 5]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选

举,使得选民 /厌选0情绪十分普遍, 根本不可能指望选民能

去严肃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4)选区划分欠科学和代表名额分配不合理。长期的

选举实践中主要按单位划分选区, 使得选举经常变成选领

导, /官员代表0、/老板代表 0比例太高。按户籍地划分选

区,使得流动人口的权利实现问题显得比较严重, 特别是 2

亿人口的农民工。农民工在城市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般

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代表名额的分配有两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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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一是城乡代表比例不一样。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

的人口数 4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全国有 9

亿农民, 但全国人大中农民代表的比例却只有 8%。二是解

放军代表比例过高。我国军队不过几百万,而全国人大代表

却有 256名,占到代表总数的 9%。尽管军队在我国的政治

地位特殊, 但分配的代表名额比例依然太高。

( 5)间接选举过多, 直接选举层次低。目前, 我国直接

选举还停留在县乡两级, 县级以上都是间接选举, 每多过滤

一层, 选民的意愿就被削弱一层, 被选举权的行使就根本无

可能。这种选举的民主结构已远不能适应我国民主发展状

况。

( 6)被选举权无诉讼及时救济。对于被选举权的被侵

犯、候选人随意地被选举委员会去除、当选无效等,目前无相

关法律规定可以提起诉讼,以保护当事人的被选举权。

2、贿选

贿选是指候选人 (及其代理人或亲友 )在选举期间以获

得选票为目的, 向有选举权的人给予物质利益的行为,即竞

选者在选举中通过一定的物质利益或其他方式对参加选举

的代表和选民进行贿买,以使自己在竞选中胜出的行为。贿

选是民主政治的畸形产物,侵犯了其他候选人的被选举权。

3、部分公民权利意识淡薄

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社会成员具有民主的精神、态度、共

识以及能对公共事务作基本判断,要求公民熟悉并掌握民主

的方法和技巧。我国人口众多,民主实行时间短, 封建思想

残余影响深远, 很多选民权利意识淡薄, 对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缺乏正确的理解,被选举权参与程

度低, 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被选举的权利, 认为选举就是去选

别人, 对自己应有的权利以及权利的保护和使用显得不够重

视, 态度冷漠。另外,许多党政官员、选举组织者也受长期习

惯影响, 漠视众多选民的被选举权。

三  被选举权: 实然权利的呈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最高决策层一直强调要建设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 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在选举方面正蓬勃发展。

十七大把改革党内选举制度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

进一步加以强调, 要求从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等

方面予以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也在探索和推

广。党内民主带动了人民民主 ,我们必须适应政治实践的进

步要求, 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治理的需要, 加快解决

影响被选举权实现方面的问题 ,不断完善被选举权的实现制

度和环境,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

(一 )实行竞争性选举是实现被选举权的关键改革

竞争性选举是近现代社会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生活在

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典型反映,是选举制度的核心和灵魂, 也

是公民被选举权能够充分实现的关键。代表权力的职位应

当向辖区内所有人平等开放, 每个人都有资格平等参与公职

竞争。只有通过竞争, 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治角色的分配所

依据的是个人的能力和成就,而不是政治谱系的归属关系。

有了竞争机制, 才能使选举成为一种民主开放的选举,一种

在全体选举人公开监督下的选择,选举结果才为人民所真正

接受,具有权威性。

这里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政治认识。长期以来, 竞选

被当成资产阶级民主的特有形式而被社会主义视为禁区,不

敢跨越。人们对竞选的理解还停留在认为是西方的政治喧

闹和充斥暴力的辩论,甚至一谈 /竞选0就联想到西方的 /三

权分立0。竞选是一种方式、方法, 本无政治制度的属性, 作

为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 具有普遍价值, 资本主义可以

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它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相容的,

能够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 繁荣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要借鉴国外民主选举的一些具体形式和方法, 特别是世

界各国政治选举中成功的 、成熟的选举规则、技术、方法。

二是要厘清中西方竞选制度的本质区别。我国竞选制度的

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竞选由国家统一组织,按照法律制定的竞选条件、程序

和方式有序开展;竞选的经费由国库支出, 彻底摆脱西方的

/金钱选举0。三是正确把握当前选举现实的本质。可以

说,我国选举实际上已是竞争性选举。差额选举与竞争性选

举实质上是一致的, 差额选举必将造成竞争性局面, 竞选是

差额选举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政治法律现象。实践中, 我国

基层民主选举已经突破体制束缚, 群众也创新了不少选举形

式,其实质就是 /竞选0。如 2003年,公民个人自荐参选人大

代表的 /深圳现象0、/北京现象0就是典型事例,群体性普通

公民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现象,为制度化民主发展添加了体

制外动力。我们要敢于选择和承认竞争性选举, 完善它的实

现形式。四是竞选条件是否具备。政治现代化已成为社会

主义中国的重要发展目标, 政治气候适宜; 市场经济飞速发

展为实行竞选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国综合国力增强、生产总

值持续增长,完全有能力在不加重人民税费负担的前提下以

国库支出来负担因竞选而增加的经费; 立法技术的进步和法

制的逐步发展,法律保障条件具备; 基层竞选的试验积累了

经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 ,积极要求行使被选举权, 民意基础

成熟。五是竞选消极方面控制的准备。由于竞选的对抗性,

会造成竞选双方的对立, 双方会不择手段地挖掘对方的缺

点,甚至造谣, 混淆视听, 造成社会混乱, 引起社会危机。国

家要立法规范竞选的途径和方式, 控制竞选的消极方面。

(二 )多方面完善选举制度是实现被选举权的法制保障

改革候选人产生机制, 实行多种方式自由竞选; 确定预

选为必经程序,将正式候选人的确定权还给全体选民; 实行

真正的竞争性选举, 在国家组织的合法竞选平台上多形式

(包括发表竞选演说、海报宣传、使用媒体 )全方位宣传自己

的政见,接受选民挑选; 按实际居住地划分选区, 尽快实现城

乡同比例分配代表名额; 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层次, 直至全

国普选;建立被选举权诉讼救济制度,及时打击贿选行为。

(三 )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各项事业是实现被选举权的物

质保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邓小平认为, 为了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完善选举制度,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发展教育、

科学、文化事业。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物质文明发展

的基础上,选举活动的组织需要必要的经费, 公民参加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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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定的经费, 这只能通过生产力发展提高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来实现。社会经济状况不好,民主的发展水平相对也较

低。同时, 只有经济逐步发展,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才能逐

步发展, 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才能逐步

提高, 公民行使被选举权的意识和能力才能增强。

(四 )切实进行普法教育以全面提升公民权利意识是实

现被选举权的社会基础

一般公民对选举权较了解,对被选举权不太知晓。大力

加强对选举的组织和宣传力度,广泛宣传 5选举法6, 宣讲选

举理论, 使选民增强民主意识, 激发他们参选意识、当选意

识, 养成良好的民主习惯, 从而能够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民主

权利, 真正当家作主。公民有了热切的政治参与积极性, 国

家也会主动回应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整个社会也就形成了

浓厚的被选举权实现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愈发展 ,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

探索被选举权的实现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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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the Refo rm M ovem en t o f 1898, people in China especially Wuxu Refo rm ists ra ised a storm of pub lish ing new s-

papers. TheM ovem ent of Loosening of Foot B ind ing launched byW uxu Reform ists had a great progress through new spapers. H unan. s

W uxu Refo rm ists published X iang Da ily, wh ich published m any articles to a ttack the Foot B inding and no tices from the o rganization of

Loosen ing o f Foot B ind ing in H unan and reported new s about Loosening o f Foo t B inding in Hunan prov ince. It also published two ad-

vertisem ents w hich nam ed O ffer ing Song- book o f Loosen ing o f Foo t B ind ing F ree ly and o rdering C loud- head S ty le Shoes o f Loosen ing

o f Foot B ind ing. Ow ing to itsm ass c irculation, X iang Daily played a very m ajor role in Loosen ing of Foot B inding in H unan prov ince.

Take X iang Da ily in the Reform M ovem ent of 1898 tim e as an exam ple, w e can gain som e general informa tion about the impetus func-

tion of new spaperm edia in theMovem ent o f Loosening o f Foo t B inding in the Late Q 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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